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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好暖心
人才 拼未来

租房月提取额度逐步提高
去年超29万人次办理提取

近年来，在厦门市住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局的领导下，厦门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
度，进一步提高我市无房职工租房
提取限额，助力缴存职工住有所
居、住有宜居。

2015年，我市在福建省内率
先推出无房职工委托按季提取住
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业务，租住商品
住房每人每季提取金额为 1800
元，租住保障性租赁房的按实际房
租支出提取。自此，我市无房职工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持房租月提取
额度及提取方式不断创新，积极适
应各阶段新形势，为广大缴存职工
带来实惠与便利。

2015年至2022年，我市租房
提取额度由每人每月600元逐步提
高到800元、1000元，推动我市租房
提取人次和金额呈逐年上升态势。
2022年，我市共办理租房提取29.71
万人次、20.5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28%和20.02%，分别为2019年
的3.8倍和2.7倍，对帮助缴存人租
房自住起到了较好的支持作用。

2023年，厦门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进一步研究细化租房提取政
策，我市无房的公积金缴存人租住
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
租，提取额由原来每月不超过
1000元提高到每月不超过1200
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
我市累计租房提取48.13万人，提
取金额82.81亿元。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加大对新市
民、青年人租房提取支持力度，减轻这部
分群体租房负担，使人才“留得下”，更能

“留得住”，助力厦门城市发展。
今年，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关于

加大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的通
知》，明确了我市无房的新市民（非本市户
籍）或青年人（40周岁以下）租住商品住
房，可按实际租金金额申请按月提取住房
公积金支付房租，提取金额不超过住房公
积金月缴存额。其中，已享受“5折租房补
贴”的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可在扣
除相应租金补贴金额后，按每月实际支出
的租金金额提取。该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提
升了我市租房提取政策的合理性和精准
性，提升了新市民、青年人租房消费能力。

受益于此政策，市民林先生月提取住
房公积金的金额由1000元上升到4022
元，大大降低了租房压力。截至8月31日
前的半个月，我市新市民、青年人租房提
取笔数38笔、7.39万元，随着政策知晓度
的提升，提取额将继续增加。

此外，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精准实施购
房租房倾斜政策，加大多子女家庭购房租
房支持力度，进一步减轻多子女家庭解决
住房问题或缓解住房条件的资金压力。
2022年10月25日起，我市多子女家庭租
房提取实现“应提尽提”。政策规定，多子女
家庭在我市无自有住房、租住市场性租赁
住房已在我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系统备案
的，可按照实际租金提取住房公积金，月提
取总额不超过当月实际房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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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厦门市住房
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坚持“租购
并举”，持续优化住
房公积金租房提取
政策，创新“租房提
取住房公积金一件
事”（以下简称“租房
一件事”），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帮助广大
缴存职工实现安居
梦，成效明显。

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1-8月，我市
缴存职工租赁住房提
取公积金金额13.64
亿元，占住房消费类提
取金额的13.49%，
有效发挥了住房公积
金制度优势。

记者高金环
通讯员陈若桐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坚持“租购并举”，助力厦门引才留才

为了让市民尽可能“少跑路、不跑
路”，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充分运用互
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不断提高审批效率、
精细管理监控，扎实推进简政放权，为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作出应有贡献。

证明材料能减就减。先后取消职工
提取申请表、租赁商品房合同、租赁商品
房发票等16种证明材料，实现租房提取
等25个服务事项线上办理“零材料”，全
面提升缴存职工办事体验感。

数据共享能用就用。与各相关数据
持有部门互联互通，目前可以在线调用
到17类政府部门的电子证照或业务信
息，以及19家商业银行卡及其商业贷款
信息，真正实现“只要能联查到的，就不
要求办事群众提供相关材料”。

办理渠道能开就开。一方面，完善线
下服务网点，将窗口前移至保障性租赁
房签约交房现场，为缴存职工提供“租房
一件事”咨询及签约等“一条龙”服务；在
各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住房公积金窗
口，将住房公积金服务嵌入“e政务”自助
机；将“租房一件事”服务下放至8家住
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受委托银行上百个经
办网点，实现签约服务“就近办”“一站
办”。另一方面，丰富线上服务渠道，我市
职工可通过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门户
网站、网厅、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支
付宝以及住建部小程序、省网上办事大
厅、闽政通、i厦门、e政务等10种渠道全
程网办住房公积金业务。

延伸服务触角，升级优化“租房一件
事”集成服务，是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又一创新服务模式。

在厦门，新签约保障性租赁房的职
工，在签约租赁合同时，可同步选择提取
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即委托厦门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按月将房租划转至市住房
保障中心，实现“一次性签约，逐月自动
缴租”，解决职工在政府部门和银行间

“多趟跑”的问题，也有效避免了缴存职
工因个人原因而逾期支付房租的情况。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还联合建信
住房厦门公司，在长租公寓领域首创提
取住房公积金直缴房租新服务。职工可
在第三方租赁平台完成签订租赁合同、
选择使用公积金直接支付房租或变更房

租支付方式等操作，通过数据共享、信息
自动比对，公积金中心按月将签约“一件
事”模式的职工住房公积金直接划拨至
建信住房对公收款账户。该举措减少了
职工原先需提取公积金再支付租房的繁
琐步骤，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

2023年，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继续积
极对接租赁企业，拓展“租房一件事”覆盖
面。7月，与安居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表示，将继续
推广“租房一件事”集成服务模式至保障性
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更多项目，进一
步扩大缴存人直接使用公积金支付房租的
覆盖群体，为新市民、青年人等租房
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智
能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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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新市民和青年人租房压力 多子女家庭实现“应提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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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个服务事项线上“零材料”办理 线上线下广开办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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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优化“租房一件事”一次性签约逐月自动缴租▼市民可选择在 e 政务自助机上
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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